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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在历山路与花园路交
界口西侧的海晏门市场，有两家
活禽宰杀的摊位。一家摊位“现
杀活鸡”的牌子非常醒目。一个
两层高的鸡笼摆到了马路边，其
中的一层有十多只鸡。

摊主李先生正坐在店面前，
无聊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自从4
月份以来，他的活禽生意受到了
禽流感的严重冲击。“禽流感之
前，店里每天能卖七八十只活
鸡，现在呢，每天最多卖三五
只。”李先生表示，禽流感来了之
后，活鸡就根本卖不动了。

“3月30日进了一批鸡，一直
卖到现在还没卖完。”谈到禽流感
带来的损失，李先生显得有些无
奈：“一个月的时间损失万元，现
在就是天天赔钱。”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4年，
济南市畜牧办就下发过通知，各
县(市)区农贸市场一律严禁屠
宰活禽。2005年11月，工商部门
采取措施严防禽流感，严禁在市
区二环路以内的农贸市场宰杀
活禽，集中屠宰点只保留七里堡
蔬菜批发市场和老屯农贸市场。
2009年1月，甲型H1N1肆虐，济

南又对二环以内及建成区的活
禽屠宰点进行了取缔。

虽然仍有人“顶风作案”，但
是从4月份以来，活禽交易已经冷
清了一个月。在棋盘街社区菜市
场，原有的一家经营活禽生意的
店面早在4月初就已经关了门。6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店面门窗紧
闭，根本看不出来这里曾经营过
活鸡生意。“他一走，市场就派人
来消毒了。”周围的摊贩表示。

在盖家沟附近的盖佳花园社
区菜市场，原本有一块区域专门
经营活禽生意。“原来有五六家卖
活鸡的，现在只剩我一家了。”6
日，摊主许先生表示。虽然他还围
着宰杀活禽用的围裙，但当天他
还没开业，不远处的鸡笼里只剩
了几只鸡。“以前一天杀200只鸡，
现在根本卖不动。我打算卖完了
这几只鸡就关门了。”许先生的妻
子向记者抱怨，再这样下去，他们
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

记者了解到，4月初，上海市
政府曾下发通知，对相关人员进
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当时，上海市
农委副主任邵林初表示，暂停活
禽交易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上海
将尽量减少老百姓损失，包括尽
量不损害经营者和养殖户的基
本利益，对商贩等拟以不低于市
场价50%的标准给予补偿。

“济南还没有针对禽流感受
影响商贩的补偿措施和规定。”6
日，济南市畜牧局相关人员表
示。“禽流感严重冲击了活禽的
销售，我们都已经入不敷出，政
府部门能否救市，或给予一定的
补偿呢？”在采访中，不少商贩表
示。

市区路边仍有不少
早在2005年二环以内农贸市场就严禁宰杀活禽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卢腾

“现杀活鸡”

在盖家沟附近的盖佳花园农贸市场内，
摊主许先生表示他已经入不敷出，卖完了这
几只鸡，他就不干了。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禽流感仍在风头上，济南仍有商贩在街头宰杀活禽。

尽管早在2005年济南市二环以内就严禁宰杀活禽，但市区

内路边仍有不少“现杀活鸡”的摊点。只是4月份以来，活

禽市场已经冷清了一个月，很多商贩已经入不敷出。

海晏门市场附近的马路边仍有不少“现杀活
鸡”的摊点。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赵伟 实习生 孙笑阳)

“鸽子在院里到处飞，担心会传染病。”6日，有市
民反映，青年西路14号院内有人散养鸽子，周边居
民意见很大。

6日下午，在青年西路14号院内，记者看到，4号
楼南侧一楼的住户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屋，鸽子
笼就建在屋顶上。鸽子笼有一人高，里面有十多只
鸽子，鸽笼外面还挂着几个鸟笼子。

鸽笼正下方就是一楼住户南墙，墙上有明显
的一道污痕。“这是鸽子的粪便，顺着雨水冲下来
留下的。”居民杨先生说，“我们都是邻居，也不好
意思提意见。”

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鸽子会时不时飞出一
只两只，停在笼子顶上。

居民陈先生说，平时鸽子就在院子里飞，羽毛
弄得到处都是。“这个院子里经常有小孩玩，现在
有禽流感，大家都很担心环境卫生，害怕鸽子会传
染病。”

还有居民反映，以前院里还有好多养鸡的，出
现禽流感后，也就陆续把鸡杀了。“现在是特殊时
期，希望相关部门能出面协调解决养鸽子这件
事。”

格相关新闻

鸽子满院乱飞

居民有些担心

在青年西路14号院内，居民养的鸽子到处乱
飞。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济南出台政策“救市”家禽业

运输家禽免收

车辆通行费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陈玮) 为积极应对H7N9禽

流感对家禽生产的影响，近日，济南发出通知，对祖代
以上种禽场和家禽地方品种资源场，每只种禽按15元
标准给予补助。

近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扶持家禽
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要求，对持有《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祖代以上种禽场和家禽地方品种
资源场，按照省政府规定，以2013年3月31日存栏数为
准，按每只种禽15元标准给予补助，省、市、县三级财政
分别按照40%、40%和20%的比例承担。对持有《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的父母代种禽场，按照每只存栏种禽7

元标准给予补助，市、县(市、区)财政分别按照60%和40%

的比例承担。
通知强调，对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收购加工

储藏家禽产品，按省相关规定每吨给予100元补贴，
省、市、县三级财政分别按照40%、40%和20%的比例
承担。此外，在疫情期间，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有困难的，可按规
定申请给予适当减免照顾。

严格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
手续齐全的家禽及其产品，不得人为设置障碍和实
行封锁、禁运措施；对符合条件的家禽运输，免收车
辆通行费。

通知还要求，要促进家禽业向规模化、标准化、
现代化饲养方式转变，实行统一的防疫和管理制度，
改善防疫条件，降低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的风险，提高
家禽综合生产能力。

通知也要求各县(市)、区政府要参照市里政策，
尽快研究落实具体支持措施，确保全市家禽业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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